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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6—2029 年上海市青少年足球精英
培训机构认定标准关键指标

一、基础条件

（一）机构资质（准入条件）

1．法人资格及注册备案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且在市足协连续

2年注册（2024、2025年）。社会办训机构应具备上海市民办学校办

学许可资质。

2．信用资质：申报机构组织及其法定代表人信用良好，不存在

任何失信、经营异常等情况。

3．赛风赛纪及反兴奋剂：2022—2025年间，申报机构不存在严

重赛风赛纪、反兴奋剂等各类问题。

4．财务保障：资产结构稳健，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确保各项业

务长期稳定地正常开展。严格遵守国家各项财经纪律，确保财务收

支活动真实、合法、合规。

（二）规范管理

1．组织架构：申报机构应具备清晰的组织架构，以及完善的机

构章程和管理制度。正式任命机构负责人和青训总监，建立管理和

技术工作团队，保证各项培养任务有力高效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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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财务管理：申报机构应具备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，

配置具备专业能力的财务人员，合理规范使用经费。

（三）场地设施

1．足球场：申报机构应具有满足各梯队开展训练需求的足球场

地设施，包括标准 11人制、8人制和 5人制足球场。租赁或合作的

场地，须有长期稳定的协议。A类机构应具有不少于 2片 11人制足

球场，B类机构应具有不少于 1片 11人制或 2片 8人制足球场。

2．辅助配套：申报机构应配备运动员体能训练房、容纳 50人以

上的现代化多媒体教室、行政用房及充足的训练器材；使用 EPTS（电

子表现跟踪系统），安装高清视频及监控系统，无线网络覆盖场地；

设立医务室，配备必要的急救药品及 AED设备，与周边医院建立绿

色通道。

二、办训能力

（一）技术团队

1．教练规模及资质：申报机构应配备具有相应资质的教练员（含

守门员教练员），且于 2025年在市足协注册。A类机构应配备不少于

27名教练员，且各梯队主教练的 80%及以上持有亚足联 B级（或经

认证相当于亚足联 B级）及以上证书。B类机构应配备不少于 12名

教练员，且各梯队主教练的 50%及以上持有亚足联 B级（或经认证

相当于亚足联 B级）或以上证书。

2．青训总监：申报机构应设置青训总监，且青训总监应具备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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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联 B级（或经认证相当于亚足联 B级）及以上证书，以及 5年以

上青训教练员执教经历。原则上聘任有向各级国字号队和上海全运

会队输送优秀球员的教练员。

3．复合团队：申报机构应配置 2025年在市足协注册的体能教练

员，具备专业资质的运动康复师、队医及技术分析等专项人才。A类

和 B类机构应分别配备不少于 3类和 2类上述专项人员。

（二）球员规模

1．梯队建设：申报机构应建立稳定的整建制 U7 至 U18单年龄

段梯队（至少含 1支女足队），并参加市级及以上级别赛事。其中，

U7至 U9年龄段每队至少 10人，U10至 U12年龄段每队至少 15人，

U13至 U18年龄段每队至少 20人。A类和 B类机构应分别有不少于

9支梯队（含 1支女足队）和 3支梯队参加体育部门举办的市级及以

上正式比赛。

2．注册球员：申报机构应于 2025年在市足协注册一定数量的精

英青少年球员。A 类与 B 类机构应分别注册青少年球员不少于 300

人和 150人。

（三）培养过程

1．训练计划：申报机构每支队伍每年应开展不少于 40周的训练

活动，规范撰写训练计划及总结，具体包括年、半年训练计划及总

结，月训练计划、周训练计划，以及课时训练教案。其中，U6—U12

每周训练 3—8小时（每周 2—5次训练），U13—U16每周训练 6—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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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（每周 5—8次训练）。

（1）年度训练计划包括全年训练基本任务、训练与比赛目标、

训练指导思想、训练阶段划分和训练负荷安排、训练基本手段、身

体测试及综合考核安排、实施训练计划的具体措施、可能遇到的问

题及困难等。

（2）半年训练计划包括半年训练的目标任务、各训练内容的比

例安排、训练手段、训练负荷的安排及身体测试。

（3）月训练计划包括训练主题、时间安排、运动量安排。

（4）周训练计划包括课的划分、训练主题、时间安排、运动量

安排。

（5）年度训练总结包括全年训练计划的实施情况（突出重点球

员执行情况）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、训练比赛过程中的经验体会，分

析存在的缺点与不足，提出下一年度努力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方法措

施。

（6）半年度训练小结包括半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、训练比赛过

程中的经验体会、训练中的不足与问题及相关改进措施。

2．教案质量：申报机构应规范执行青训大纲，采用统一格式在

“上海市青少年足球精英培训基地综合服务管理平台”提交训练教

案。教案应内容详实（含精英球员评价）、主题明确、格式规范，内

容主要涵盖训练主题、课程时间安排及内容、出勤情况、训练方法、

课后小结及对重点跟踪球员表现进行定期评价等。



— 5—

3．参赛场次：申报机构应组织各梯队积极参加青少年足球赛事，

以赛促练，提高技战术水平。每支队伍的年度参赛场次应不少于 30场。

4．科学选拔：定期开展精英球员选拔。制定科学合理的球员选

材标准和工作方案，要求体现球员的定期测试和跟踪培养，组织技

术团队通过观训、观赛及训练营等形式，综合评估考察球员，将被

选拔精英球员录入数据库，持续跟踪入库球员。

三、培养成效

（一）人才输送：申报机构应于 2022—2025年期间向国家队、

本市全运队等上级训练单位输送优秀球员，所输送球员应自 2015年

1月 1日起曾在市足协注册于申报机构。输送形式包括：

1．向国家队/国奥队/国青队/国少队（15岁及以上）、上海全运会

队/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队、职业俱乐部一线队，以及本市学青

会/重点城市参赛队等输送球员，并参加国际足联、亚足联及中国足

协等举办的正式比赛。

2．向中国足协、本市/市足协各级选拔集训队及训练营，上海全

运会/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选拔集训队，以及职业俱乐部梯队等

输送球员。

3．向区级代表队输送球员并参加市级及以上正式比赛。（仅限 B类

机构）

（二）参赛成绩：申报机构于 2024—2025年期间获得的市级及

以上青少年赛事参赛成绩，要求满足参赛球员代表申报机构在市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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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注册等条件。赛事范围具体包括：

1．晋级全国正式青少年比赛总决赛（被纳入中国足协足球运动

员技术等级赛事名录的全国性赛事）；

2．市级青少年比赛前八名［上海市青少年体育精英系列赛总决

赛/锦标赛、上海市青少年足球联赛（最高水平组）］；

3．区级正式青少年比赛前三名，且该队参加市级正式比赛［上

海市青少年体育精英系列赛总决赛/锦标赛、上海市青少年足球联赛

（最高水平组+提高组+普及组总决赛），已计入参赛成绩的队伍除

外］。（仅限 B类机构）

四、活动推广

申报机构应积极举办/承办国际、全国、区域与市级青少年赛事/

培训/活动，普及推广足球运动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赛事组织：申报机构于 2024—2025年间举办/承办的国际、

全国、区域与市级青少年赛事/培训/活动。

（二）普及推广：申报机构于 2024—2025年间举办/承办的进社

区、进校园等青少年足球普及推广活动。

五、办训特色

（一）教育保障：保障在训精英球员的就学/升学，鼓励开展幼

儿足球启蒙教育，建立男足 6所小学、3所初中和 1所高中/中专/职

高/技校，女足 3所小学、2所初中和 1所高中/中专/职高/技校组成的

“一条龙”升学渠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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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普及培训：申报机构应积极开展青少年足球普及性培训，

开展进校园送教等各类培训活动，做大青训选材蓄水池。

（三）特色事项：申报机构于 2022—2025期间在品牌赛事、足

球文化、科技创新、交流合作及重大奖项等方面的特色情况。具体

包括：

1．品牌赛事：建立区域内青少年足球品牌赛事体系的特色做法

和突出成效。

2．足球文化：在足球文化制度建设、宣传推广、培训管理上的

特色做法和突出成效。

3．科技创新：通过科技创新辅助日常管理、训练以及技术成果

转化等方面的特色做法和突出成效。

4．交流合作：开展国际合作、跨省交流、帮扶西部地区的特色

做法和突出成效。

5．重大奖项：申报机构或本机构工作人员获足球方面的国家级、

市级及区级重大荣誉、参评重要项目等。

6．其他特色工作。


